
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上海雷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股东尚未履行承诺的 

风险提示公告 

 

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办券商”）系上海

雷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简称：雷诺尔；证券代码：

833586，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雷诺尔”）的主办券商。在履

行持续督导义务的过程中，主办券商关注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： 

一、雷诺尔股东承诺的相关情况 

雷诺尔于 2015年 12 月 25日收到公司股东陈国成及陈三豹

（以下合称“承诺股东”）对公司 2015年及 2016年业绩进行

承诺的承诺函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公司 2015年度及 2016年度（以下简称“承诺期”）

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

“业绩指标”）分别不低于 4300万及 5400万（以下简称“承

诺数”）； 

（2）若承诺期的业绩指标实际数低于承诺数，公司应在承

诺期内各年度报告披露后 10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承诺股东，承

诺股东应在收到公司通知后三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

偿； 

（3）业绩承诺补偿金额在承诺股东之间的分配由承诺股东

协商确定，各承诺股东之间承担连带责任，该连带责任不因其

自公司或公司的下属公司离职而免除； 



（4）该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，如违反该承诺给公司或相

关方造成损失的，承诺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雷诺尔已于 2015年 12月 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股东自愿进行业绩承

诺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5-006）。  

按照公司经审计的 2016年度财务报告，公司 2015年度及

2016年度实现业绩指标合计为 71,995,716.22 元，较承诺数

97,000,000.00 元低 25,004,283.78 元，业绩承诺实际并未达

成。 

二、承诺股东申请变更承诺履行方式的相关情况 

由于承诺股东个人财务状况暂时无法满足以现金履行补偿

的义务，承诺股东于 2017年 7月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《关于申

请变更承诺履行方式的方案》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承诺股东承诺每年提议按公司当年合并实现净利润不

低于 20%进行分红，且承诺股东放弃分红，承诺股东应享而未

享有的分红视同提供给公司作为履行承诺的补偿款，直到应补

偿金额缴足； 

（2）当补偿金额尚未缴足，而承诺股东个人财务状况允许，

承诺股东应在能力范围内以现金继续履行承诺，直到应补偿金

额缴足； 

（3）当补偿金额尚未缴足，且条件允许时，承诺股东可以

持有公司的股份履行剩余补偿，补偿方式包括以资本公积向除

承诺股东以外的股东定向转增股份，或以未分配利润向除承诺



股东以外的股东定向分红股，承诺股东应及时提出并提请股东

大会审议相关议案。 

雷诺尔分别于 2017 年 7月 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

三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，于 2017年 7月 26日召

开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方案。 

雷诺尔已于 2017年 7月 1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承诺股东申请变更承诺履

行方式的方案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7-038）等。  

三、承诺股东的承诺履行进展情况 

雷诺尔 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

204,560,00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.00 元人民

币现金。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已

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（或其他托管机构）

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。 

权益分派完成后至今，公司尚未收到承诺股东的补偿款项。

主办券商已督促承诺股东尽快履行上述承诺事项，督促公司及

时披露相关事项进展情况。 

主办券商提醒：如果雷诺尔承诺股东不能按期履行承诺，

可能会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 

主办券商特别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2018 年 12 月 26 日 


